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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师声明 

 

（一）我们在执行本资产评估业务中，遵循了相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恪守

了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根据我们在执业过程中收集的资料，评估报告陈述的内容

是客观的，并对评估结论合理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清单由委托方、产权持有单位申报并经其签章确认；提

供必要的资料并保证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恰当使用评估报告是委托

方和相关当事方的责任。 

（三）我们与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与相关当事方

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对相关当事方不存在偏见。 

（四）在执行本次评估程序过程中，对资产的法律权属，评估师进行了必要的、独

立的核实工作，但并不表示评估师对评估对象法律权属进行了确认或发表了意见。评估

师执行资产评估业务的目的只是对评估对象价值进行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 

（五）我们出具的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论受评估报告中假设和限定条件的

限制，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当充分考虑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设、限定条件、特别事项说明

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资产评估师不承担相关当事人的决策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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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拟资产转让项目涉及的其部分资产评估报告 

沪众评报字（2016）第 220 号 

摘 要 

一、委托方：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评估报告使用者：根据评估业务约定书的约定，本次经济行为涉及的委托方及

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报告使用者，为本评估报告的合法使用者。 

三、产权持有单位：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四、评估目的：资产转让 

五、评估基准日：2016 年 10 月 31 日 

六、评估对象及评估范围：评估对象为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拟资产转让涉及

的部分资产，评估范围为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部分资产，主要包括房屋建（构）

筑物、设备类固定资产、土地使用权和账面未反映的专利和“宏磊”注册商标。 

七、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八、评估方法：重置成本法 

九、评估结论：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委估的部分资产于本次评估基准日评估

值为大写人民币叁亿陆仟壹佰柒拾柒万叁仟肆佰叁拾元壹角贰分（RMB 361,773,430.12

元）。 

十、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自 2016 年 10 月 31 日至 2017 年 10 月 30 日 

十一、对评估结论产生影响的特别事项 

以上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资产

评估报告正文。 

 

 

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6 年 1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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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拟资产转让项目涉及的其部分资产评估报告 

沪众评报字（2016）第 220 号 

正 文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

则、资产评估原则，采用重置成本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

公司拟实施资产转让事宜涉及的公司部分资产在 2016 年 10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

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委托方、产权持有单位和委托方以外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一） 委托方暨产权持有单位概况 

1、注册登记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002647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53974205M 

住所：浙江省诸暨市大唐镇开元东路 

法定代表人：闫伟 

注册资本：贰亿壹仟玖佰伍拾捌万叁仟元 

成立日期：1998 年 07 月 24 日 

营业期限：1998 年 07 月 24 日至长期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漆包线、钢管、铜杆、铜线、铜棒、铜配件、铜工艺品的生产、销售，

经营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限制、禁止的除外），铜材料的研究开发、技术成果转

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公司概况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浙江省诸暨市宏磊铜业有限公司）系由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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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建生、自然人戚建华于 1998 年 7 月 24 日共同出资设立。设立时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美元） 认缴出资比例(%) 

戚建生 340.00 58.62 

戚建华 240.00 41.38 

合计 580.00 100.00 

1999 年 7 月，根据浙江省诸暨市宏磊铜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审议通过自然人戚

建生将其持有的浙江省诸暨市宏磊铜业有限公司 340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自然人戚建萍，

同时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戚建萍，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完成工商变更。 

本次变更完成后，浙江省诸暨市宏磊铜业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实缴注册资本 

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金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总额

比例% 

戚建萍 340.00 58.62 340.00 58.62 

戚建华 240.00 41.38 240.00 41.38 

合计 580.00 100.00 580.00 100.00 

2000 年 6 月，根据浙江省诸暨市宏磊铜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审议通过自然人戚

建萍将其持有的浙江省诸暨市宏磊铜业有限公司股权分别转让给金玲芳和戚云明各 120

万元。 

本次变更完成后，浙江省诸暨市宏磊铜业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实缴注册资本 

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金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总额

比例% 

戚建华 240.00 41.38 240.00 41.38 

金玲芳 120.00 20.69 120.00 20.69 

戚云明 120.00 20.69 120.00 20.69 

戚建萍 100.00 17.24 100.00 17.24 

合计 580.00 100.00 580.00 100.00 

本次出资已由诸暨天宇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诸天宇验内[2000]字第 194 号”《验资

报告》验证。 

2001 年 6 月，根据浙江省诸暨市宏磊铜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公司变更为“浙

江宏磊铜业有限公司” 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完成工商变更。 

2001 年 6 月，根据浙江宏磊铜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审议通过增加注册资本

4,578.00 万元，注册资本由原 580.00 万元增至 5,158.00 万元。其中自然人戚建萍认缴增

资 3,477.00 万元，自然人戚建华认缴增资 1,101.00 万元。 

本次变更完成后，浙江宏磊铜业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为： 



                                             部分资产评估报告  

5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实缴注册资本 

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金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总额

比例% 

戚建萍 3,577.00 69.35 3,577.00 69.35 

戚建华 1,341.00 26.00 1,341.00 26.00 

金玲芳 120.00 2.325 120.00 2.325 

戚云明 120.00 2.325 120.00 2.325 

合计 5158.00 100.00 5158.00 100.00 

本次出资已由诸暨天宇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诸天宇验内[2001]字第 142 号”《验资

报告》验证。 

2001 年 8 月，根据浙江宏磊铜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审议通过自然人戚建萍将其

持有的浙江宏磊铜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给戚建华 3,397.00 万元。 

本次变更完成后，浙江宏磊铜业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实缴注册资本 

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金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总额

比例% 

戚建华 4,738.00 91.86 4,738.00 91.86 

戚建萍 180.00 3.49 180.00 3.49 

金玲芳 120.00 2.325 120.00 2.325 

戚云明 120.00 2.335 120.00 2.335 

合计 5,158.00 100.00 5,158.00 100.00 

2002 年 12 月，根据浙江宏磊铜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审议通过自然人戚建华将

其持有的浙江宏磊铜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给戚建萍 2,932.70 万元，自然人金玲芳将其持

有的浙江宏磊铜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给戚建萍 120.00 万元。 

本次变更完成后，浙江宏磊铜业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实缴注册资本 

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金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总额

比例% 

戚建萍 3,232.70 62.67 3,232.70 62.67 

戚建华 1,805.30 35.00 1,805.30 35.00 

戚云明 120.00 2.33 120.00 2.33 

合计 5,158.00 100.00 5,158.00 100.00 

2003 年 5 月，根据浙江宏磊铜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公司变更为“浙江宏磊

集团有限公司” 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完成工商变更。 

2004 年 11 月，根据浙江宏磊集团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审议通过增加注册资本

5,510.00 万元，注册资本由原 5,158.00 万元增至 10,668.00 万元。其中自然人戚建萍认缴

增资 3,168.10 万元，自然人戚建华认缴增资 1,394.70 万元，自然人金敏燕认缴增资 94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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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本次变更完成后，浙江宏磊集团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实缴注册资本 

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金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总额

比例% 

戚建萍 6,400.80 60.00 6,400.80 60.00 

戚建华 3,200.00 30.00 3,200.00 30.00 

金敏燕 947.20 8.88 947.20 8.88 

戚云明 120.00 1.12 120.00 1.12 

合计 10,668.00 100.00 10,668.00 100.00 

本次出资已由诸暨天宇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诸天宇验内[2004]字第 359 号”《验资

报告》验证。 

2005 年 7 月，根据浙江宏磊集团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审议通过自然人戚云明将其

持有的浙江宏磊铜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给金敏燕 120.00 万元，自然人戚建华将其持有的

浙江宏磊铜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给戚建萍 1,067.20 万元。 

本次变更完成后，浙江宏磊集团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实缴注册资本 

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金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总额

比例% 

戚建萍 7,467.60 70.00 7,467.60 70.00 

戚建华 2,133.60 20.00 2,133.60 20.00 

金敏燕 1,066.80 10.00 1,066.80 10.00 

合计 10,668.00 100.00 10,668.00 100.00 

2005 年 8 月，根据浙江宏磊集团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公司变更为“宏磊集团

有限公司” 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完成工商变更。 

2007 年 10 月，根据宏磊集团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审议通过自然人戚建萍、戚建

华和金敏燕将其部分出资进行转让，股东由 3 名增至 17 名，具体转让情况如下： 

转让人 受让人 转让标的 

戚建萍 

戚建生 983.60万元出资 

金磊 748.91 万元出资 

魏浙祥 16.84万元出资 

顾根良 12.63万元出资 

娄学忠 10.11万元出资 

方中厚 10.11万元出资 

郑树英 10.11万元出资 

傅龙兴 4.21 万元出资 

黄河 4.21 万元出资 

海越股份 260.61 万元出资 

戚建华 鞠成立 320.01 万元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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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人 受让人 转让标的 

富润股份 215.58 万元出资 

李叶华 215.58 万元出资 

海越股份 61.18万元出资 

金敏燕 
海越股份 211.61 万元出资 

王越亮 106.68 万元出资 

本次变更完成后，宏磊集团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实缴注册资本 

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金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总额

比例% 

戚建萍  5,406.66 50.68 5,406.66 50.68 

戚建华  1,320.45 12.38 1,320.45 12.38 

戚建生  983.60 9.23 983.60 9.23 

金敏燕  748.91 7.02 748.91 7.02 

金  磊  748.91 7.02 748.91 7.02 

海越股份  533.40 5.00 533.40 5.00 

鞠成立  320.01 3.00 320.01 3.00 

富润股份  215.58 2.02 215.58 2.02 

李叶华  215.58 2.02 215.58 2.02 

王越亮  106.68 1.00 106.68 1.00 

魏浙祥  16.84 0.16 16.84 0.16 

顾根良  12.63 0.12 12.63 0.12 

娄学忠  10.11 0.09 10.11 0.09 

方中厚  10.11 0.09 10.11 0.09 

郑树英  10.11 0.09 10.11 0.09 

傅龙兴  4.21 0.04 4.21 0.04 

黄  河  4.21 0.04 4.21 0.04 

合计 10,668.00 100.00 10,668.00 100.00 

2007 年 12 月 6 日，宏磊集团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宏磊集团以截至 2007 年 11 月 

30 日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账面净资产 21,565.83 万元折成股本 12,668.00 万

股，整体变更为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各股东按其原有出资比例持有产权持有单

位股份。 

2007 年 12 月 28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浙天会验[2007]第 155 号”《验资报

告》，对上述注册资本的缴付情况进行了验证。2007 年 12 月 28 日，公司召开创立大会。 

2007年 12月 29日，宏磊股份在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领取注册号为 330681000010590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 12,668.00 万

元，法定代表人为自然人戚建萍。 

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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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 股份（万股） 持股比例（%） 

1 戚建萍 6,420.28 50.68 

2 戚建华 1,568.00 12.38 

3 戚建生 1,168.00 9.23 

4 金敏燕 889.32 7.02 

5 金磊 889.32 7.02 

6 海越股份 633.40 5.00 

7 鞠成立 380.00 3.00 

8 富润股份 256.00 2.02 

9 李叶华 256.00 2.02 

10 王越亮 126.68 1.00 

11 魏浙祥 20.00 0.16 

12 顾根良 15.00 0.12 

13 娄学忠 12.00 0.09 

14 方中厚 12.00 0.09 

15 郑树英 12.00 0.09 

16 傅龙兴 5.00 0.04 

17 黄河 5.00 0.04 

合计 12,668.00 100.00 

2010 年 9 月 28 日，戚建萍女士分别与公司高管俞晓光先生和赵忠良先生签署《股

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产权持有单位 12.00 万股股份转让给俞晓光先生，12.00 万股

股份转让给赵忠良先生，转让价格为每股 2.55 元。  

本次变更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股份（万股） 持股比例（%） 

1 戚建萍 6,396.28 50.50 

2 戚建华 1,568.00 12.38 

3 戚建生 1,168.00 9.23 

4 金敏燕 889.32 7.02 

5 金磊 889.32 7.02 

6 海越股份 633.40 5.00 

7 鞠成立 380.00 3.00 

8 富润股份 256.00 2.02 

9 李叶华 256.00 2.02 

10 王越亮 126.68 1.00 

11 魏浙祥 20.00 0.16 

12 顾根良 15.00 0.12 

13 娄学忠 12.00 0.09 

14 方中厚 12.00 0.09 

15 郑树英 12.00 0.09 

16 俞晓光 12.00 0.09 

17 赵忠良 12.00 0.09 

合计 12,668.00 100.00 

2011 年 12 月，根据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增加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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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 4,223.00 万元，注册资本由原 12,668.00 万元增至 16,891.00 万元。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1923 号文）核准，公司获准向社会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4,223 万股（每股面值元），公司股票于 2011 年 12

月 28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发行后公司注册资本为 16,891 万元，股份总数

16,891.30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 

经 2014 年 5 月 28 日召开的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3股，以 16,891万股为基数。经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新增公司注册资本 5,067.30

万元（每股面值 1 元），新增股份 5,067.30 万股。经上述转增后，公司注册资本为 21,958.30

万元，股份总数 21,958.30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 

 2015 年 12 月 21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016 年 4 月 12 日，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收到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戚建

萍、戚建华通知，戚建萍已依据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办理完股权出让给天津柚子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58,200,978 股股份、出让给深圳健汇投资有限公司 22,222,222 股股份涉

及的全部相关手续，戚建华已依据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办理完股权出让给天津柚子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851,852 股股份涉及的全部相关手续，上述协议转让涉及的股份已

于 2016 年 4 月 11 日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并于 2016 年 4 月 12 日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上述证券过户登记完成后，天

津柚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宏磊股份 60,052,830 股，持股比例占总股本的 27.35%。

深圳健汇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宏磊股份 40,754,370 股，持股比例占总股本的 18.56%。戚

建萍、戚建华均不再持有公司股份。 

截止 2016 年 9 月 30 日，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 股东 股份（万股） 持股比例（%） 

1 天津柚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6,005.28                27.35  

2 深圳健汇投资有限公司 4,075.44                18.56  

3 景华 1,260.32                 5.74  

4 中融汇通（天津）投资有限公司 1,156.12                 5.27  

5 
重庆信三威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昌盛

八号私募基金 
956.00                 4.35  

6 董晓保            666.70                  3.04  

7 
天治基金-平安银行-天治凌云 7 号特定多客

户资产管理计划 
           355.63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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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股东 股份（万股） 持股比例（%） 

8 
上海北信瑞丰资产-工商银行-北信瑞丰资产

京投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346.56                  1.58  

9 黄志瀚            235.00                  1.07  

10 新余市晋晟翔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14.57                  0.98  

11 其他股东合计 6,686.68                30.45  

12 合计 21,958.30 100.00% 

 

3、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宏磊股份是一家以铜加工为主业的现代化企业，年铜加工能力 8 万吨，为中国技术

先进的精密铜管生产厂家之一，中国规模最大的电磁导线生产基地和中国热交换器用高

翅片管生产基地。公司为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浙江省诚信示范企业、浙江省“五个

一批”重点骨干企业、浙江省冶金行业十佳优秀单位、银行资信 AAA 级企业、守合同

重信用企业，多次获政府特别奖。通过了 ISO9001:2000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ISO14001:1996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企业拥有自营进出口权。公司被推荐为中国有色金

属工业协会副理事长单位，中国有色金属加工工业协会、中国铜发展中心理事单位。“宏

磊”牌产品为中国名牌产品、“宏磊”注册商标为浙江省著名商标、“宏磊”企业商号为

浙江省知名商号。 

 

4、执行的会计政策及相关税率 

（1）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2）目前主要适用的税种与税率如下表： 

税种 计税依据 税率 

增值税  销售货物或提供应税劳务  
按17%的税率计缴；出口货物实行"

免、抵、退"税政策，退税率13%。 

营业税  应纳税营业额  5%  

城市维护建设税  应缴流转税税额  
5%；子公司江西宏磊铜业有限公司按

应缴流转税税额的7%计缴。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25%  

教育费附加  应缴流转税税额  3%  

地方教育附加  应缴流转税税额  2%  

（3）主要税收优惠政策及其依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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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委托方与产权持有单位的关系 

委托方与产权持有单位系同一单位。 

 

（四）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本评估报告的其他使用者为除与本经济行为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的报告使用者

外，无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二、评估目的 

 

本次评估目的为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部分资产，由浙江宏磊铜业

股份有限公司委托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该经济行为涉及的浙江宏磊铜业

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资产价值进行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 

 

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本次资产评估对象为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拟资产转让涉及的部分资产。 

本次资产评估范围为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部分资产，主要包括房屋建

（构）筑物、设备类固定资产、土地使用权和账面未反映的专利和“宏磊”注册商

标，具体内容如下表：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非流动资产合计 193,145,238.15 

    固定资产净额 181,847,447.34 

    无形资产净额 11,297,790.81 

账面未反映的 10 项专利权（均为实用新型专利权）和 52 项“宏磊”注册商标

经清查后纳入本次评估范围。具体内容如下： 

（1）固定资产—房屋建（构）筑物类 

委托评估的房屋建筑物为产权持有单位位于浙江省诸暨市迎宾路 2 号厂区内的

工业厂房、办公大楼等及浙江省嵊州市一景路 177-179 号（逢单）商业服务用房，

账面原值 75,744,834.55 元，账面净值 46,347,885.20 元。 

委托评估的建筑物为 11 幢厂房、1 幢办公楼及 1 套商业服务用房；建筑物明细

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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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权证编号 建筑物名称 结构 建成年月 
建筑面积

（M2） 
账面原值 账面净值 

1 房权证诸字第 F0000017540 号 15万吨厂房（1#） 钢 2013-06-01 10,600.10 13,080,910.57 11,253,660.19 

2 房权证诸字第 F0000017541 号 3万吨厂房（2#） 钢 2013-12-01 10,600.10 9,075,068.03 7,842,773.27 

3 房权证诸字第 F0000017542号 办公楼（行政楼） 钢混 2004-12-01 7,480.01 18,618,575.00 9,339,717.98 

4 房权证诸字第 F0000017543 号 4#厂房 钢 2004-11-01 10,467.44 6,232,323.00 2,701,066.27 

5 房权证诸字第 F0000017544 号 宿舍 混合 2004-11-01 3,359.48 2,213,994.76 1,036,416.26 

6 房权证诸字第 F0000017544 号 新宿舍 混合 2008-06-30 2,777.59 1,720,302.65 1,039,379.29 

7 房权证诸字第 F0000017545 号 3＃厂房 钢 2005-12-01 7,159.30 4,488,423.94 2,215,211.25 

8 房权证诸字第 F0000017546 号 食堂 钢混 2004-11-01 1,802.94 2,166,087.63 1,010,372.63 

9 房权证诸字第 F0000020052 号 6＃厂房 钢 2008-06-23 7,359.19 3,453,476.29 2,090,741.99 

10 房权证诸字第 F0000020053 号 机修房 钢 2004-11-01 3,025.85 780,000.00 338,501.02 

11 无 仓库 钢 2004-11-01 2,640.00 1,056,756.30 512,527.84 

12 无 新仓库 钢 2008-06-30 2,922.00 2,135,017.07 1,289,942.99 

13 无 城西门台   2003-12-01   178,800.00 69,809.62 

14 无 城西门台道路   2007-03-31   291,036.16 172,108.03 

15 无 办公楼装修   2007-11-30   8,941,342.51 4,675,494.34 

16 无 屋顶风机（6台）   2012-03-01   41,025.64 32,094.71 

17 浙嵊房权证嵊字第 0108007700 号 嵊州营业房 混合 2007-10-18 127.11 1,271,695.00 728,067.52 

  合计        70,321.11 75,744,834.55 46,347,885.20 

主要房屋建筑物的结构特征如下： 

a、15 万吨厂房（1#）：建于 2013 年 6 月 1 日，建筑面积 10,600.10 平方米，

钢结构，三跨单层，檐高约 12 米；水泥地面、部分刷环氧树脂；墙体维护结构 1.20

米以下为砖墙、水泥砂浆抹面，以上墙体维护结构为单层彩钢压型钢板；屋面为单

层单层彩钢压型钢板；钢梁、钢柱、钢屋架，金属材料刷防锈漆；铝合金窗、卷帘

大门。厂房内部东北侧建有层高为 3.6 米高的二层混合结构管理用房，地面为水泥

地坪；墙体为砖墙、内外墙为涂料；顶面为现浇楼板，刷涂料；楼梯采用钢楼梯；

厂房南侧两跨建成时间为 2004 年 11 月 1 日，北侧一跨因建设 15 万吨生产线进行

改建，建有 15 万吨生产线设备基础，上部厂房屋顶因设备原因进行结构改造，改

造完成时间为 2013 年 6 月 1 日。 

b、3 万吨厂房（2#）：建于 2013 年 12 月 1 日，建筑面积 10,600.10 平方米，

钢结构，三跨单层，檐高约 10 米；水泥地面、刷环氧树脂；墙体维护结构 1.20 米

以下为砖墙、水泥砂浆抹面，以上墙体维护结构为单层彩钢压型钢板；屋面为单层

单层彩钢压型钢板，顶面采用单层彩钢压型钢板吊顶；钢梁、钢柱、钢屋架，金属

材料刷防锈漆；铝合金窗、卷帘大门。厂房因建设 3 万吨生产线进行改建，建有 3

万吨生产线设备基础，厂房整体因设备原因进行结构改造，改造完成时间为 2013

年 1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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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办公楼（行政楼）：建于 2004 年 12 月 1 日，建筑面积 7,480.01 平方米，

钢混结构，地下一层、地上五层；2 部客梯、中央空调；砼柱、砼梁、砼板；层高

约 4 米；地面位地砖；外墙贴砖墙，内墙为涂料，部分采用铝塑板及复合木板贴面；

屋面为现浇板，顶面采用纸面石膏板花式吊顶；铝合金窗、感应自动玻璃大门；中

庭挑空五层，中庭西侧为景观鱼池，上部为楼梯，楼梯地面为地砖、墙面墙转，顶

面为涂料，钢柱、木扶手、玻璃栏板；中庭中部墙面为墙砖，上贴 10 米×5 米的纯

铜装饰板；办公楼装饰完成时间为 2007 年 11 月 30 日。 

d、4#厂房：建于 2004 年 11 月 1 日，建筑面积 10,467.44 平方米，钢结构，

三跨单层，檐高约 10 米；水泥地面、刷环氧树脂；墙体维护结构 1.20 米以下为砖

墙、水泥砂浆抹面，以上墙体维护结构为单层彩钢压型钢板；屋面为单层单层彩钢

压型钢板；钢梁、钢柱、钢屋架，金属材料刷防锈漆。 

e、宿舍：建于 2004 年 11 月 1 日，建筑面积 3,359.48 平方米，混合结构，四

层，层高 3.6 米；水泥地面；内外墙涂料；顶面涂料；铝合金窗，防盗门。 

f、新宿舍：建于 2008 年 6 月 30 日，建筑面积 2,777.59 平方米，混合结构，

四层，层高 3.6 米；水泥地面、部分地板；内外墙涂料；顶面涂料；铝合金窗，防

盗门。 

g、3＃厂房：建于 2005 年 12 月 1 日，建筑面积 7,159.30 平方米，钢结构，

三跨单层，檐高 10 米；水泥地面、刷环氧树脂；墙体维护结构 1.20 米以下为砖墙、

水泥砂浆抹面，以上墙体维护结构为单层彩钢压型钢板；屋面为单层单层彩钢压型

钢板；钢梁、钢柱、钢屋架，金属材料刷防锈漆。 

h、食堂：建于 2004 年 11 月 1 日，建筑面积 1,802.94 平方米，钢混结构，二

层，层高 3.6 米；地面为地砖、部分地板；外墙为涂料，内墙为墙砖，部分为涂料；

顶面位纸面石膏板吊顶；铝合金窗、玻璃大门，内木门。 

i、6＃厂房：建于 2008 年 6 月 23 日，建筑面积 7,359.19 平方米，钢结构，

三跨单层，檐高 10 米；水泥地面、刷环氧树脂；墙体维护结构 1.20 米以下为砖墙、

水泥砂浆抹面，以上墙体维护结构为单层彩钢压型钢板；屋面为单层单层彩钢压型

钢板；钢梁、钢柱、钢屋架，金属材料刷防锈漆。 

j、机修房：建于 2004 年 11 月 1 日，建筑面积 3,025.85 平方米，钢结构，三

跨单层，檐高 6 米；水泥地面、刷环氧树脂；墙体维护结构 1.20 米以下为砖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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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砂浆抹面，以上墙体维护结构为单层彩钢压型钢板；屋面为单层单层彩钢压型

钢板；钢梁、钢柱、钢屋架，金属材料刷防锈漆。 

k、仓库：建于 2004 年 11 月 1 日，建筑面积 2,640.00 平方米，钢结构，单跨

单层，檐高 3.6 米；水泥地面；墙体维护结构 1.20 米以下为砖墙、水泥砂浆抹面，

以上墙体维护结构为单层彩钢压型钢板；屋面为单层单层彩钢压型钢板；钢梁、钢

柱、钢屋架，金属材料刷防锈漆。 

l、新仓库：建于 2008 年 6 月 30 日，建筑面积 2,922.00 平方米，钢结构，单

跨单层，檐高 6.0 米；水泥地面；墙体维护结构 1.20 米以下为砖墙、水泥砂浆抹

面，以上墙体维护结构为单层彩钢压型钢板；屋面为单层单层彩钢压型钢板；钢梁、

钢柱、钢屋架，金属材料刷防锈漆。 

m、嵊州营业房：购于 2007 年 10 月 18 日，建筑面积 127.11 平方米，钢混结构，

层高为 5.0 米；地面为地砖；墙面为涂料；顶面为石膏板吊顶；钢框玻璃门，铝合

金窗，内木门。内部装修有租户装饰。 

（2）固定资产—设备类 

纳入本次清查的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设备类固定资产为机器设备 494

项，运输设备 33 项，电子设备 385 项，账面原值 254,528,369.06 元，账面净值

135,499,562.14 元。 

设备类固定资产账面情况如下：（金额单位：元） 

资产分类 数量 
账面价值 

原值 净值 

机器设备 494 237,910,933.68 133,578,787.93 

运输设备 33 3,867,257.45 302,702.35 

电子设备及其他 385 12,750,177.93 1,618,071.86 

合    计 912 254,528,369.06 135,499,562.14 

  减：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0.00 0.00 

设备类固定资产净额  254,528,369.06 135,499,562.14 

上述设备安装或存放于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浙江诸暨市陶朱街道

迎宾路 2 号的厂区内。 

1）机器设备 494 项，共计 737 台/套，账面原值为 237,910,933.68 元，账面

净值 133,578,787.93 元。包括拉丝机、注射成型机、C630 机床、各型号行吊、漆

包机、型卧式高速拉丝漆包机、15 万吨生产线。经现场清查，除部分机器设备已报

废、闲置，其余机器设备使用状况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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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运输设备 33 项，共计 65 辆，账面原值为 3,867,257.45 元，账面净值

302,702.35 元。包括奥迪轿车、现代轿车、奔驰轿车、江淮货车、五菱小货车、解

放牌货车、叉车及电瓶车等。车辆均处于正常使用状况。 

3）电子设备和其他设备 385 项，共计 12,880 台 /套 /米，账面原值为

12,750,177.93 元，账面净值 1,618,071.86 元。包括复印机、电脑、打印机、传真

一体机、智能监控系统、监控系统、程控交换机、服务器、DELL 工作站等设备。除

少部分电子设备型号落后外，其余多数电子设备等使用状况正常。 

（3）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账面值 11,297,790.81 元，系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

公司拥有的“诸暨国用（2008）第 801-34 号”、“ 诸暨国用（2008）第 801-35

号”土地使用权摊余值。 

A）“诸暨国用（2008）第 801-34 号”证载土地登记信息如下： 

土地使用权人：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座    落：诸暨市陶朱街道迎宾路 2 号 

地    号：801-162-0-54 

图    号：/ 

地类（用途）：工业 

取得价格：/ 

使用权类型：出让 

终止日期：2052 年 11 月 19 日 

使用权面积：55,002.90 平方米 

其中：独用面积为 55,002.90 平方米 

四至：东临规划道路千禧路；南临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西临洁丽雅毛

巾厂；北临机电总厂 

开发程度：五通一平。 

B）“诸暨国用（2008）第 801-35 号”证载土地登记信息如下： 

土地使用权人：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座    落：诸暨市陶朱街道迎宾路 2 号 

地    号：801-162-0-55 

图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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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类（用途）：工业 

取得价格：/ 

使用权类型：出让 

终止日期：2052 年 11 月 19 日 

使用权面积：59,758.30 平方米 

其中：独用面积为 59,758.30 平方米 

四至：东临规划道路千禧路；南临世纪大道；西临洁丽雅毛巾厂；北临浙江宏

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开发程度：五通一平。 

（4）无形资产—其他无形资产 

账面未反映的 10项专利权（均为实用新型专利权）和 52项“宏磊”注册商标经清

查后纳入本次评估范围。 

10项专利权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号 专利证书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专利号/申请号 申请日期 法律状态 

1 第 1004803号 
绞合特种聚酯亚胺 

漆包圆铜线 
实用新型 ZL 2006 2 0140266.7 2006/11/23 专利权维持 

2 第 1004802号 特种微型漆包圆铜线 实用新型 ZL 2006 2 0140265.2 2006/11/23 专利权维持 

3 第 1061601号 
新型耐高温自粘 

自润滑复合漆包铜圆线 
实用新型 ZL 2007 2 0112936.9 2007/8/9 专利权维持 

4 第 1061277号 
漆包线烘炉尾气余热 

回收利用装置 
实用新型 ZL 2007 2 0112937.3 2007/8/9 专利权维持 

5 第 1264002号 三涂层双润滑漆包线 实用新型 ZL 2008 2 0086516.2 2008/5/13 专利权维持 

6 第 1877007号 
高压机电用漆包线 

激光定位装置 
实用新型 ZL 2010 2 0671015.8 2010/12/17 专利权维持 

7 第 2404392号 
双曲线型漆包线 

用塑料线盘 
实用新型 ZL 2011 2 00433536.4 2011/11/3 专利权维持 

8 第 2112292号 正方形截面漆包线 实用新型 ZL 2011 2 0280271.9 2011/8/3 专利权维持 

9 第 2816072号 空心导体漆包铜圆线 实用新型 ZL 2012 2 0400531.6 2012/8/13 专利权维持 

10 第 3914867号 高保真单晶银导体漆包线 实用新型 ZL 2014 2 0245144.9 2014/5/13 专利权维持 

 

52项“宏磊”注册商标的申请和注册情况如下： 

序

号 商标名称 商标标识 注册号 
核定使 

用商品 
有效期至 备注 

1 宏磊 

 

第 10019561号 第 4类 
2013-04-21至 

2023-4-20 

石油（原油或精炼油）；工业用油；润

滑油；燃料；煤；工业用蜡；夜间照明

物（蜡烛）除尘粘合剂；核聚变产生的

能源（截止） 

2 宏磊 

 

第 1502920号 第 6类 
2011-01-07至 

2021-01-06 
钢条；钢板；金属管；铜；铜条；铜板；

铜管（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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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商标名称 商标标识 注册号 
核定使 

用商品 
有效期至 备注 

3 宏磊 

 

第 6749228号 第 6类 
2010-04-07至 

2020-04-06 

未加工或半加工铜；电解铜；金属管道

弯头；金属管道配件；中央供热设备用

金属管；金属水管；压缩空气管用金属

配件；金属管；通气和空调设备用金属

管（截止） 

4 宏磊 

 

第 10037369号 第 6类 
2012-12-07至 

2022-12-06 

金属建筑物；金属轨道；螺栓；家具用

金属附件；金属容器；金属纪念章；金

属焊条；普通金属艺术品；金属矿石；

金属碑（截止） 

5 宏磊 

 

第 1252601号 第 6类 
2007-03-01至 

2017-02-28 

钢条、钢板、金属管、钢铁、铜条、铜

板、钢管 

6 宏磊 

 

第 10037686号 第 7类 
2013-05-14至 

2023-05-13 

工业用切碎机（机器）；印刷机器；制

食品用电动机械；酿造机器；陶瓷工业

用机器设备（包括建筑用陶瓷机械）；

电池机械；制搪瓷机械；制药加工工业

机器；模压加工机器；玻璃工业用机器

设备；（包括日用玻璃机械）；扎钢机；

石油化工设备；铸造机械；风力发电设

备；电子工业设备；气体分离设备；工

业拣选机（截止） 

7 宏磊 

 

第 10037714号 第 8类 
2012-12-07至 

2022-12-06 

磨刀器；农业器具（手动的）；园艺工

具（手动的）；屠宰动物用具和器具；

指甲刀（电动或非电动）；切割工具（手

工具）；铆钉枪（手工具）；雕刻工具

（手工具）；刀；随身武器（截止） 

8 宏磊 

 

第 1670560号 第 9类 
2001-11-21至 

2021-11-20 
电缆；绝缘铜线；电线；电话线；电源

材料（电线、电缆）（截止） 

9 宏磊 

 

第 6749227号 第 9类 
2010-06-14至 

2020-06-13 

电缆；电线；磁线；电线识别线；电报

线；电源材料（电线、电缆）；绝缘铜

线；电话线；发动机起动缆；同轴电缆

（截止） 

10 宏磊 

 

第 10037654号 第 9类 
2013-03-07至 

2023-03-06 

计算机外围设备；计数器；办公用打卡

机；测量仪器；电源材料（电线，电缆）；

电动开门器（截止） 

11 宏磊 

 

第 1254276号 第 9类 
2007-03-16至 

2017-03-15 
电缆、绝缘铜线、电线、电话线 

12 宏磊 

 

第 10019620号 第 10类 
2013-02-07至 

2023-02-06 

奶瓶；非化学避孕用具；外科用移植物

（人造材料）；矫形用物品；缝合材料

（截止） 

13 宏磊 

 

第 10037690号 第 11类 
2012-12-07至 

2022-12-06 

照明器械及装置；车灯；电炉；通风柜；

燃气锅炉；水暖装置；沐浴用设备；太

阳能热水器；水净化装置；聚合反应设

备（截止） 

14 宏磊 

 

第 10019730号 第 12类 
2013-02-07至 

2023-02-06 
机车；缆车；手推车；空中运载工具；

船（截止） 

15 宏磊 

 

第 10019751号 第 13类 
2012-11-28至 

2022-11-27 

机动武器；防爆捕网器；引火物；炸药；

发令纸；烟火产品；个人防护用喷雾器；

爆竹；烟花；焰火（截止） 

16 宏磊 

 

第 10019767号 第 14类 
2013-01-14至

2023-01-13 

首饰盒；银饰品；小饰物（首饰）；珍

珠（珠宝 0；人造宝石；银制工艺品；玉

雕；手表；电子万年台历（截止） 

17 宏磊 

 

第 10019869号 第 15类 
2012-11-28至 

2022-11-27 

乐器；电子乐器；打击乐器；校音扳头；

乐器琴弓；指挥棒；琴码；乐器架；校

音器（定音器）；号角（截止） 

18 宏磊 

 

第 10037759号 第 16类 
2012-12-07至 

2022-12-06 

纸或纸板制广告牌；雕刻印刷品（书画

刻印作品）；书籍装订器；办公用夹；

书写工具；文具或家用胶；绘画仪器；

绘画板；速印机；建筑模型；教学用模

型标本（截止） 

19 宏磊 

 

第 10022967号 第 17类 
2013-03-21至 

2023-03-20 

生橡胶或半成品橡胶；合成树脂（半成

品）；隔音材料；防水包装物；封拉线

（卷烟）（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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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商标名称 商标标识 注册号 
核定使 

用商品 
有效期至 备注 

20 宏磊 

 

第 10024860号 第 18类 
2012-11-28至 

2022-11-27 

（动物）皮；钱包；书包；裘皮；伞；

手杖；马具；香肠肠衣；皮垫；皮线（截

止） 

21 宏磊 

 

第 10040755号 第 19类 
2013-09-07至 

2023-09-06 

木材；混凝土；石膏；水泥；混凝土建

筑构件；非金属耐火建筑材料；沥青；

建筑用塑料管；广告栏（非金属）（截

止） 

22 宏磊 

 

第 10037328号 第 1类 
2012-12-07至 

2022-12-06 

氮；核能用可裂变物资；氧化铬；金属

腐蚀剂；感光板；焊接用化学品；金属

退火剂；工业用粘合剂；未加工塑料；

防火制剂（截止） 

23 宏磊 

 

第 10037784号 第 20类 
2013-03-07至 

2023-03-06 

家具；非金属容器（存储和运输品）；

竹木工业品；未加工或半加工角，牙，

介制品；木制品；木制或塑料制招牌；

食品用塑料装饰品；家庭笼物箱；非金

属床具附件（截止） 

24 宏磊 

 

第 10037806号 第 21类 
2012-12-14至 

2022-12-13 

纸或塑料杯；日用玻璃器皿（包括杯、

盘、壶、缸）；家庭用陶瓷制品；水晶

工艺品；饮用器皿；洒水装置；化妆用

具；保温瓶；水晶（玻璃制品）；室内

水族池（截止） 

25 宏磊 

 

第 10024893号 第 22类 
2012-11-28至 

2022-11-27 

包装带；捆扎用非金属线；网线；车辆

盖罩（非安装）；防水帆布；吊床；编

织袋；填料；帆；生丝（截止） 

26 宏磊 

 

第 10024919号 第 23类 
2012-11-28至 

2022-11-27 

纱；棉线和棉纱；纺织用弹性纱和线；

人造丝；人造线和纱；线；纺织用塑料

线；尼龙线；毛线和粗纺毛纱；绒线（截

止） 

27 宏磊 

 

第 10037963号 第 24类 
2012-12-07至 

2022-12-06 

布；无纺布；纺织品壁挂；毡；毛巾被；

被子；桌布（非纸制）；门帘；洗涤用

手套；旗帜（截止） 

28 宏磊 

 

第 10040868号 第 24类 
2013-02-07至 

2023-02-06 

城市规划；地质调差；化学研究；生物

化学研究；材料测试；工业品外光设计；

建设项目的开发；服装设计；计算机软

件维护；艺术品鉴定（截止） 

29 宏磊 

 

第 10040764号 第 25类 
2012-12-28至 

2022-12-27 

服装；婴儿全套衣；游泳衣；防水服；

舞衣；爬山鞋；鞋；帽；袜；手套（服

装）（截止） 

30 宏磊 

 

第 10025637号 第 26类 
2012-11-28至 

2022-11-27 

花边；发夹；纽扣；假发；针；人造盆

景；织补架；纺织品装饰用热粘补花（缝

纫用品）；亚麻布标记用数字或字母；

茶壶保暖套（截止） 

31 宏磊 

 

第 10025650号 第 27类 
2012-11-28至 

2022-11-27 

地毯；垫席；席；浴室防滑垫；人工草

皮；防滑垫；地垫；塑料或橡胶地板砖；

墙纸；非纺织品壁挂（截止） 

32 宏磊 

 

第 10040775号 第 28类 
2012-12-07至 

2022-12-06 

电动游艺车；玩具；棋；运动球类；锻

炼身体器械；射箭用品；体育活动器械；

游泳池（娱乐用品）；竞技手套（运动

器件）；圣诞树装饰品（灯饰和糖果除

外）（截止） 

33 宏磊 

 

第 10040786号 第 29类 
2012-12-07至 

2022-12-06 

干燕窝；鱼（非活的）；水产罐头；牛

奶制品；食用油脂；水果色拉；果冻；

精制坚果仁；干食用菌；豆腐制品（截

止） 

34 宏磊 

 

第 100119484 号 第 2类 
2013-06-21至 

2023-06-20 
染料；颜料；色母粒；食用色素；印刷

油墨；防腐剂；松香（截止） 

35 宏磊 

 

第 10040797号 第 30类 
2013-01-28至 

2023-01-27 

咖啡；茶；糖；糖果；谷类制品；以谷

物为主的零食小吃；豆粉；含淀粉食品；

调味料（截止） 

36 宏磊 

 

第 10025666号 第 31类 
2012-11-28至 

2022-11-27 

树木；谷（谷类）；植物；活动物；鲜

水果；新鲜蔬菜；谷种；动物食品；酿

酒麦芽；动物栖息用品（截止） 

37 宏磊 

 

第 10025678号 第 32类 
2012-11-28至 

2022-11-27 

啤酒；无酒精果汁；果汁；水（饮料）；

葡萄汁；苏打水；汽水；果茶（不含酒

精）；可乐；饮料制剂（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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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商标名称 商标标识 注册号 
核定使 

用商品 
有效期至 备注 

38 宏磊 

 

第 10025695号 第 33类 
2012-11-28至 

2022-11-27 

果酒（含酒精）；烧酒；鸡尾酒；葡萄

酒；蜂蜜酒；酒（饮料）；白兰地；含

水果的酒精饮料；米酒；黄酒（截止） 

39 宏磊 

 

第 10029186号 第 34类 
2012-12-07至 

2022-12-06 

烟草；非医用含烟草代用品的香烟；烟

丝；烟末；烟斗；火柴；火柴盒；吸烟

用打火机；香烟滤嘴；烟用过滤丝束（截

止） 

40 宏磊 

 

第 10029219号 第 35类 
2012-12-07至 

2022-12-06 

户外广告；商业行情代理；商业信息；

替他人推销；职业介绍所；商业场所搬

迁；办公机器和设备出租；计算机录入

服务；会计；自动售货机出租（截止） 

41 宏磊 

 

第 10029239号 第 36类 
2012-12-24至 

2022-12-13 

保险;资本投资；金融咨询；艺术品估价；

商品房销售；经纪；担保；募集慈善基

金；信托；典当（截止） 

42 宏磊 

 

第 10040812号 第 37类 
2012-12-07至 

2022-12-06 

建筑施工监督；建筑设备出租；采矿；

机械安装、保养和修理；造船；照相器

材修理；防锈；轮胎翻新；消毒；电梯

安装和修理（截止） 

43 宏磊 

 

第 10029288号 第 38类 
2012-11-28至 

2022-11-27 

电视播放；新闻社；信息传送；电话业

务；计算机辅助信息与图像传输；光纤

通讯；电子公告牌服务（通讯服务）；

远程会议服务；提供因特网聊天室；提

供数据库接入服务（截止） 

44 宏磊 

 

第 10040826号 第 39类 
2013-04-21至 

2023-04-20 

货运；公共汽车运输；导航；汽车出租；

货物贮存；潜水服出租；能源分配；快

递（信件或商品）；管道运输（截止） 

45 宏磊 

 

第 10019514号 第 3类 
2013-06-21至 

2023-06-20 

去污剂；上光剂；研磨剂；牙膏；香木；

动物用化妆品（截止） 

46 宏磊 

 

第 10040853号 第 40类 
2013-02-07至 

2023-02-06 

定做材料装配（替他人）；金属处理；

纺织品染色；木器制作；纸张加工；吹

制玻璃器皿；陶瓷烧制；废物和垃圾的

回收；空气净化；能源生产（截止） 

47 宏磊 

 

第 10029344号 第 43类 
2012-12-14至 

2022-12-13 

住所（旅馆、供膳寄宿处）；饭店；酒

吧；茶馆；旅游房屋出租；会议室出租；

养老院；日间托儿所（看孩子）；动物

寄养；出租椅子、桌子、桌布和玻璃器

皿（截止） 

48 宏磊 

 

第 10029375号 第 44类 
2012-12-14至 

2022-12-13 

医院；医药咨询；美容院；理发店；饮

食营养指导；动物饲养；庭院设计；风

景设计；眼镜行；卫生设备出租（截止） 

49 宏磊 

 

第 10029399号 第 45类 
2012-11-28至 

2022-11-27 

安全咨询；安全及防盗警报系统的监控；

个人背景调查；社交陪伴；家务服务；

服装出租；殡仪；开保险锁；婚姻介绍

所；知识产权咨询（截止） 

50 宏磊 

 

第 10029320号 第 41类 
2012-12-14至 

2022-12-13 

学校（教育）；组织教育或娱乐竞赛；

组织安排婚庆活动；出借书籍的图书馆；

图书出版；电影制作；公共游乐场；提

供体育设施；动物园；经营彩票（截止） 

51 宏磊 
 

IDM000146457 06 
2006-05-17至 

2018-05-17 
钢条；钢板；金属管；铜；铜条；铜板；

铜管 

52 宏磊 
 

IDM000146458 09 
2006-05-17至 

2018-05-17 
电缆；绝缘铜线；电线；电话线；电源

材料（电线、电缆） 

 “宏磊”注册商标最早注册于 2001年 11月，截止评估基准日上述 52项“宏磊”

注册商标权利人均为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四、价值类型和定义 

 

本次评估选取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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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价值又称公开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

强迫压制的情况下，某项资产在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本次评估选择该价值类型，主要是基于本次评估目的、市场条件、评估假设及评估

对象自身条件等因素。 

 

五、评估基准日 

 

（一）本项目评估基准日是 2016 年 10 月 31 日； 

（二）确定本评估基准日的主要理由是经与委托方商定后确认，以使评估基准日尽

可能地接近评估目的的实现日期。 

 

六、评估依据 

 

（一）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3 年 12 月 2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8 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07年 8月 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 72 号） 

3、《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三号） 

4、《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09 号） 

5、其他有关法规和规定 

 

（二）准则依据 

1、《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财企[2004]20 号） 

2、《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基本准则》（财企[2004]20 号） 

3、《资产评估准则——评估报告》（中评协[2007]189 号） 

4、《资产评估准则——评估程序》（中评协[2007]189 号） 

5、《资产评估准则——业务约定书》（中评协[2007]189 号） 

6、《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中评协[2007]189 号） 

7、《资产评估准则——不动产》（中评协[2007]189 号） 

8、《资产评估准则——机器设备》（中评协[2007]18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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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资产评估准则——无形资产》（中评协[2008]217 号） 

10、《专利资产评估指导意见》（中评协[2008]217 号） 

11、《商标资产评估指导意见》（中评协[2011]228 号） 

12、《资产评估准则——利用专家工作》（中评协〔2012〕244 号） 

13、《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独立性》（中评协〔2012〕248 号） 

14、《关于修改评估报告等准则中有关签章条款的通知》（中评协[2011]230 号） 

15、《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 

16、《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 

17、企业会计准则 

 

（三）经济行为依据 

1、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 

 

（四）权属依据 

1、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2、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房地产权证及相关证明文件 

3、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无形资产权利证书 

4、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车辆行驶证 

5、其他合同或协议 

 

（五）取价及参考依据 

1、《资产评估常用方法与参数手册》（机械工业出版社）  

2、《 2016 年机电产品报价手册》（机械工业出版社） 

3、《浙江省建筑工程预算定额定额》（2010 版） 

4、《浙江造价信息》 

5、《浙江房地产》 

6、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存贷款利率 

7、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汇率 

8、国内证券市场的历史收益统计分析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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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通过 WIND 咨询系统查询的相关行业的资本市场的β系数指标值 

10、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的统计资料和技术标准资料 

11、《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商务部、发改委、公安部、环境保护部令 2012

年第 12 号） 

12、《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暂行条例》（200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2000]第 294 号）； 

13、《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200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38

号） 

14、《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200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50 号） 

15、《关于全国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70 号） 

16、《关于在全国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税收政策

的通知》（财税[2013]37 号） 

17、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历史经营状况分析资料 

18、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未来经营情况预测资料 

19、评估人员现场勘察记录、市场询价和参数资料 

 

七、评估方法 

 

企业价值评估的基本方法主要有资产基础法、收益法和市场法。 

这三种评估方法分别从资产途径、收益途径和市场途径分析和估算评估对象的价

值。在评估中究竟选择哪种方法，主要考虑经济行为所对应的评估目的和确定的价值类

型，综合企业的经营和资产情况、特点，以及委托方的要求和资料、参数的来源等因素，

选用适用的评估方法。 

 

（一）评估方法适用性分析及选择 

按照《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评估需根据评估目的、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

况等相关条件，恰当选择一种或多种资产评估方法。 

本次评估目的是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拟资产转让涉及的其部分资产事宜提

供价值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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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方法包括市场法、收益法和成本法三种。 

资产评估中的市场法，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可比上市公司或者可比交易案例进行比

较，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市场法适用的前提条件是：（1）存在一个活跃的公

开市场且市场数据比较充分；（2）公开市场上有可比的交易案例。 

资产值评估中的收益法，是指将预期收益资本化或者折现，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

估方法。收益法适用的前提条件是：（1）被评估对象的未来收益可以预测并可以用货币

衡量；（2）获得预期收益所承担的风险可以预测并可以量化；（3）预期收益年限可以预

测。 

资产评估中的成本法即资产基础法，是指以被评估企业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为

基础，合理评估企业表内及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资产基础法适用的前提条件是：（1）被评估对象处于继续使用状态或被假定处于继续使

用状态；（2）能够确定被评估对象具有预期获利能力；（3）具备可利用的历史资料。 

本次评估为企业部分资产评估，考虑到委评对象类似市场交易案例极少，预期收益

也难以量化。因此本项评估不适用市场法和收益法评估。 

根据上述适应性分析以及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结合委估资产的具体情况，采用成

本法对委估资产的价值进行评估。 

 

（二）评估方法的具体应用 

（1）关于房屋建(构)筑物的评估 

对于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根据评估目的要求，针对评估对象具体情况，评估

人员通过对评估对象的现场勘察及其相关资料的收集和分析，遵循房地产评估法规和规

范，对于非工业用房采用市场比较法和收益法评估；对于工业用房采用重置成本法评估。 

●重置成本法 

计算公式：评估值=重置全价×综合成新率 

其中：重置全价=建安综合造价+前期费用及其他费用+资金成本+利润 

综合成新率主要根据建筑物经济耐用年限并结合现场勘察测量、对照等级打分因

素，采用加权系数求和的方式确定。 

公式：综合成新率=加权系数×年限因素+加权系数×现场勘察测量、对照等级打分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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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机器设备的评估 

按资产替代原则，采用重置成本法进行评估。 

计算公式：评估价值=重置全价×综合成新率 

1）重置全价的确定 

国产机器设备的重置全价=设备购置价格（不含税价）+运杂费+安装费+基础费+前

期及其他费用+资金成本 

进口机器设备的重置全价=设备到岸价+税费+外贸手续费+银行手续费+国内运输

费+安装费+基础费+前期及其他费用+资金成本 

设备购置价格一般通过市场询价、查阅报价手册或参考近期购买设备时各厂商的报

价来确定。对无法询到价格的设备，用类比法以类似设备的价格加以修正后确定重置价

格。 

设备运杂、安装、基础费根据机械工业部 1995 年 12 月 29 日发布的《机械工业建

设项目概算编制办法及各项概算指标》（机械计（1995）1041 号）中，有关设备运杂费、

设备基础费、安装调试费概算指标，并按设备类别予以确定。 

前期及其他费用一般包括设计费、监理费、试运转费、管理费等间接费用，一般按

设备购置价格的一定比例计取。 

资金成本是因资金占用所发生的成本，对建设周期长、价值量大的设备，按建设周

期及付款方法计算其资金成本；对建设周期较短，价值量小的设备，其资金成本一般不

计。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08]170 号《关于全国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若干

问题的通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09）113 号《关于固定资产进项税额抵

扣问题的通知》，对于符合条件的设备，本次评估重置全价未考虑其增值税。 

2）设备综合成新率的确定 

综合成新率一般采用年限法成新率和技术观察法成新率，并对年限法和技术观察法

所计算的成新率，以不同的权重，最终合理确定设备的综合成新率。 

综合成新率＝使用年限法成新率×加权系数+技术观察法成新率×加权系数 

其中：使用年限法成新率=（经济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经济使用年限×100% 

对车辆成新率的确定，根据 2012 年 12 月 27 日商务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公安部、环境保护部联合发布的《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2012 第 12 号令)中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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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车辆行驶里程、使用年限两种方法根据孰低原则确定理论成新率(其中对无强制报废

年限的车辆采用尚可使用年限法)，再根据其使用条件、保养水平以及是否有损伤、换

件、翻修等最终确定综合成新率。 

 

（3）关于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的评估 

根据委估土地性质，通过分析了评估对象的特点和实际情况，并进行了实地勘察及

大量的周边市场调查；根据调查，本次评估的土地使用权为工业用途。在土地所在区域

内，工业用地的市场成交案例较多，本次评估采用采用市场比较法进行评估。 

●市场法 

市场比较法是指在一定市场条件下，在同一供需圈内，选择条件类似或使用价值相

同的若干土地使用权交易实例，就交易情况、交易日期、区域因素、个别因素等条件下

待估土地使用权进行对照比较，并对交易实例土地使用权价格加以修正，从而确定待估

土地使用权价格的方法。 

市场比较法公式：委估土地使用权评估值=可比土地使用权交易价×交易情况修正

系数×交易时间修正系数×区域因素修正系数×个别因素修正系数 

（4）关于专利及注册商标的评估 

经了解各类技术的实际使用状况及更新情况，遵循贡献原则，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即根据收益还原法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将预期的评估对象未来各期的正常客观纯收益折

算到评估基准日的现值，进而求其之和得出评估对象价格。 

因为无形资产必须与其他有形和无形资产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创造收益，所以，在

无形资产评估中采用分成的方法，将被评估无形资产的收益从总收益中分离出来。 

被评估无形资产收益=无形资产与其他资产总的收益×收益分成率 

评估值 = 未来收益期内各期收益的现值之和 

=（年净收益×收益分成率）/（1+折现率）收益年限
 

 

八、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本次评估程序主要分五个阶段实施。 

（一）接受委托阶段 

2016 年 11 月 1 日，浙江省诸暨市宏磊铜业有限公司启动部分资产转让项目，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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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本项目的评估机构，确定 2016 年 10 月 31 日为评估

基准日。之后我公司与委托方签署了资产评估业务约定合同，明确了评估目的、评估范

围和评估对象。 

 

（二）前期准备阶段 

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成立了资产评估项目小组（以下简称评估小组），确定

了该项目协调人和项目负责人，并根据产权持有单位资产量大小、资产分布和资产价值

特点，组建评估队伍。 

项目负责人针对本项目特点，为了保证评估质量，统一评估方法和参数，结合以往

从事评估工作的经验和评估范围内不同类型企业资产的特点，拟定了《资产评估项目计

划书》。 

指导产权持有单位清查资产并提供相关资料，以及填报资产清查评估明细表，检查

核实资产和验证产权持有单位提供的资料。 

 

（三）开展资产核实和现场调查工作阶段 

在企业如实申报资产并对委估资产进行全面自查的基础上，评估人员对纳入评估范

围内的全部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对企业财务、经营情况进行系统调查。现场调查工作

时间为 2016 年 11 月 2 日至 2016 年 11 月 11 日。 

资产清查过程如下： 

1、指导企业相关的财务与资产管理人员在资产清查的基础上，按照评估机构提供

的“资产评估清查明细表”、“资产调查表”、“资料清单”及其填写要求，进行登记填报。 

2、评估人员审查各类资产评估清查明细表，检查有无填列不全、资产项目不明确

现象，并根据经验及掌握的有关资料，检查资产评估清查明细表有无漏项，根据调查核

实的资料，对资产评估清查明细表进行完善。 

3、依据资产评估清查明细表，评估人员对申报的现金、存货和固定资产等实物资

产进行盘点和现场勘察。针对不同的资产性质及特点，采取不同的勘察方法。 

4、收集委估资产的产权归属证明文件和反映性能、状态、经济技术指标等情况的

文件资料，并对评估范围内的设备、车辆和房地产的产权资料进行查验，对权属资料不

完善、权属资料不清晰的情况，提请企业核实。 

 

（四）评定估算、汇总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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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1 月 15 日至 2016 年 11 月 18 日，基本完成了评估计算和与其他中介机

构进行初步数据核对工作。评估人员根据本项目特点、各类资产特性和相关资料的收集

程度选择适当的评估方法，通过搜集市场信息，明确各类资产的具体评估参数和价格标

准，开始评定估算、撰写说明与报告，在对初稿数据进行分析汇总的基础上提交项目负

责人进行审核。 

 

（五）内部审核和与委托方等进行沟通汇报，出具报告阶段 

根据评估公司内部审核制度，由总师室对评估小组提交的评估报告、评估说明、评

估明细表和工作底稿进行全面审核，并重点安排评估数据链接的稽核工作。在审核工作

结束后，评估小组对评估报告进行修改完善，同时与委托方进行了沟通，最后经总经理

审核后出具正式报告。 

 

九、评估假设 

 

评估人员根据资产评估相关准则的要求，认定以下假设条件在评估基准日时成立，

当未来经济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时，评估人员将不承担由于假设条件改变而推导出不同评

估结果的责任。 

1． 本次评估以本资产评估报告所列明的特定评估目的为基本假设前提；  

2． 本次评估的各项资产均以评估基准日的实际存量为前提，有关资产的现行市价

以评估基准日的有效价格为依据；  

3．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外部经济环境不会发生不可预见的重大变化；有关信贷利率、

汇率、赋税基准及税率，政策性征收费用等不发生重大变化； 

4．假设评估对象在公开市场上进行交易，买卖双方在该市场都掌握了必要的市场

信息，不因任何利益抬高或降低评估对象的真实价值； 

5． 假设产权持有单位的经营业务合法，并不会出现不可预见的因素导致其无法持

续经营，被评估资产现有用途不变并原地持续使用；  

6． 委托方暨产权持有单位提供的相关基础资料和财务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7． 评估人员所依据的对比公司的财务报告、交易数据等均真实可靠；  

8． 本次评估，除特殊说明外，未考虑产权持有单位相关资产可能承担的抵押、担

保事宜对评估价值的影响，也未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它



                                             部分资产评估报告  

28                          

不可抗力对资产价格的影响；  

9．本次对无形资产评估采用收益法评估时对未来预测作以下假设前提： 

(1)、企业在存续期间内能平稳发展，即企业资产所产生的未来收益是企业现有规模

及管理水平的继续； 

(2)、假定浙江省诸暨市宏磊铜业有限公司的收支在会计年度内均匀发生。  

当出现与前述假设条件不一致的事项发生时，本评估结果一般会失效。 

 

十、评估结论 

（一）评估结论及变动原因分析 

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账面净值 46,347,885.20元，评估值为 64,130,963.49元，

评估增值 17,783,078.29元，增值率 38.37%。 

固定资产—机器设备类账面净值 135,499,562.14元，评估值为 158,819,066.63元，

评估增值 23,319,504.49元，增值率 17.21%。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账面值 11,297,790.81元，评估值为 60,823,400.00元，评

估增值 49,525,609.19元，增值率为 438.37%。 

无形资产—其他无形资产账面净额 0.00 元，评估值为 78,000,000.00 元，评估增

值 78,000,000.00元。 

评估结论：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委估的部分资产于本次评估基准日评估

值为大写人民币 叁亿陆仟壹佰柒拾柒万叁仟肆佰叁拾元壹角贰分 （ RMB 

361,773,430.12 元）。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16 年 10 月 31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房屋建筑物 4,634.79 6,413.10 1,778.31  38.37 

机器设备      13,357.88       15,588.38  2,230.50  16.70 

车辆          30.27           73.97      43.70  144.36 

电子设备         161.81          219.55      57.75  35.69 

土地使用权       1,129.78        6,082.34  4,952.56  438.37 

其他无形资产         7,800.00  7,800.00    

合  计 19,314.52 36,177.34 16,862.82 87.31 

有关本评估结论的详细情况见本报告之《资产评估明细表》。 

2、评估结果与账面值比较增减原因分析： 

（1）固定资产-建筑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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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类固定资产评估值 6,413.10 万元，评估增值 1,778.31 万元，增值率 38.37%。

增值原因主要是：①厂房及构筑物建安成本上涨；②房屋建筑物会计折旧年限与评估所

应用的使用年限不一致导致房屋建筑物评估增值。 

（2）固定资产-设备类 

设备类固定资产评估值 15,881.91万元，评估增值 2,331.95万元，增值率为 17.21%。

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是：①被评估企业长期以来有一套较完整的、健全的设备维修保养

制度，并能认真执行，因此设备现场维护保养较好;②设备的经济使用年限大于企业会

计折旧年限造成评估增值。 

（3）土地使用权 

土地使用权评估值 6,082.34 万元，评估增值 4,952.56 万元，增值率为 438.37%。

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是：近年来诸暨工业用地价格上涨所致。 

（4）无形资产—其他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其他无形资产评估值 7,800.00万元，评估增值 7,800.00万元。评估增

值的主要原因是：账面未反映的“宏磊”注册商标和专利技术纳入本次评估范围所致。 

评估结论详细情况见资产基础法评估明细表。 

 

 

十一、特别事项说明 

 

（一）在评估过程中已发现可能影响评估结论，但非评估人员执业水平和能力所能

评定估算的有关事项： 

1、账面未反映的 10 项专利权（均为实用新型专利权）和 52 项“宏磊”注册商标

经清查后纳入本次评估范围。 

2、纳入评估范围的 10 项专利权中的 “空心导体漆包铜圆线”和“高保真单晶银

导体漆包线”2 项实用新型专利的专利权人为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和江西宏磊铜

业有限公司。根据江西宏磊铜业有限公司出具的相关情况说明，江西宏磊铜业有限公司

同意不享有的相关权专利权益。 

3、2013 年 9 月 22 日产权持有单位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签订了编

号为“656335925020130001”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以位于诸暨市陶朱街道迎宾路 2

路，诸暨国用（2008)第 801-35 号的土地使用权以及房权证诸字第 F0000017540 号、房

权证诸字第 F0000017541 号、房权证诸字第 F0000017542 号的房屋建筑物为抵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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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3 年 12 月 26 日产权持有单位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清泰支

行签订了编号为“ZD9505201300000030”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以位于诸暨市陶朱街

道迎宾路 2 路，房权证诸字第 F0000017543 号、房权证诸字第 F0000017544 号、房权证

诸字第 R3000017545 号、房权证诸字第 F0000017546 号、房权证诸字第 F0000020052

号、房权证诸字第 F0000020053 号房屋建筑物为抵押物。目前上述贷款已于 2016 年 6

月归还, 抵押解除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 

5、车辆行驶证反映牌照号为浙 DG6773 号的江淮货车的所有权人为浙江宏磊东南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次评估根据产权持有单位提供的情况说明，确认该辆车辆的实

际权利人为产权持有单位。 

以上特别事项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二）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提供资料时未作特殊说明的，而本评估机构的

评估人员根据专业经验一般不能获悉及无法收集资料的情况下，本评估机构及评估人员

不承担相关责任。 

 

（三）本评估机构及评估人员不对资产评估委托方暨产权持有单位提供的有关营业

执照、验资报告、审计报告、权证、会计凭证等证据资料本身的合法性、完整性、真实

性负责。 

 

（四）本评估报告未考虑评估增减值所引起的税负问题，委托方或产权持有单位在

使用本评估报告为评估目的服务时，应当考虑税负问题，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五）本次资产评估是在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下作出的，本机构及参加评估人

员与委托方、产权持有单位确无任何特殊利益关系，评估人员在评估过程中，恪守职业

规范，进行了公正评估。 

 

十二、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一）本评估报告只能用于本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评估报告使用者应

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的要求正确、恰当地使用本评估报告，任

何不正确或不恰当地使用报告所造成的不便或损失，将由报告使用者自行承担责任。  



                                             部分资产评估报告  

31                          

 

（二）评估报告只能由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报告使用者使用，评估人员不承担相关

当事人决策的责任。本评估结论不应该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三）未征得评估机构同意，评估报告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者

披露于公开媒体，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四）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08]170 号《关于全国实施增值税转型改

革若干问题的通知》，对于符合条件的设备，本次评估重置全价未考虑其增值税。 

 

（五）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为一年，自 2016 年 10 月 31 日至 2017 年 10 月 30 日。

当评估目的在评估基准日后的一年内实现时，以评估结论作为交易价值参考依据，超过

一年，需重新确定评估结论； 

 

（六）如果存在评估基准日期后、有效期以内的重大事项，不能直接使用本评估结

论。若资产数量发生变化，应根据原评估方法对资产价值额进行相应调整；若资产价格

标准发生重大变化，并对资产评估价值已经产生明显影响时，委托方应及时聘请评估机

构重新确定评估价值。 

 

（七）当政策调整对评估结论产生重大影响时，应当重新确定评估基准日进行评估。 

 

十三、评估报告日 

 

本评估报告日为 2016 年 11 月 28 日。 

 

谨此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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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左英浩                       中国资产评估师： 

 

 

 

 

                                       中国资产评估师： 

 

 

 

 

                                                 2016 年 1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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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除特别注明的外，其余均为复印件） 

一、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二、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权利证书 

三、、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承诺函 

四、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和评估人员的承诺函 

五、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资格证书 

六、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七、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证书 

八、本项目评估人员资质证书 




